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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

责任公司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提出案外人

执行异议申请的公告 

 

 

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2017 年 3 月 14 日，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（简称“保定中

院”）以(2016)冀 06 执 148 号之三《执行裁定书》将中航资本控股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资本”）控股子公司中航工业集团财务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财务”）存放在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

安慧支行营业部公司账户中 3000 万元资金予以冻结。 

经与保定中院了解，该冻结系因中航财务客户中航惠腾风电设备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惠腾”）尚未对其债权人上纬（天津）

风电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纬公司”）履行（2016）冀 06 民初

100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义务，上纬公司以中航惠腾利用中航财务

的账户进行经营活动为由提出冻结申请所致。 

二、当前进展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经向中航财务了解，涉案账户为中航财务根据人民银行支付结算

司的相关规定为成员单位提供外部结算业务而专门开立的备付金账

户，里面存放的资金均为中航财务用于日常经营的结算备付金，并无

中航惠腾的资金。 

据此，中航财务已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依法向保定中院提出案外

人执行异议申请，要求法院立即解除冻结措施，恢复中航财务的财产

权利。 

三、本次公告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

由于保定中院对中航财务提出的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尚未进行

裁决，本次公告所述事项对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

性。但涉及本次公告事项的金额较小，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影响。

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切实维护公司

和股东利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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